
 

 

金县执行长命令 

保护金县移民和难民  

金县执行长命令第 2026-[xx] 号 

鉴于，无论其移民身分为何，金县致力于保护移民和难民居民的权利，并向所有

人提供政府服务；及 

鉴于，移民和难民是金县身分认同的基石，他们的贡献加强了区域经济和社区的
文化活力；及 

鉴于，现任联邦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部署了激进强硬的移民执法策略，经常派遣

蒙面且没有佩戴可见机构标识的执法人员并，来执行大规模的驱逐计划；及 

鉴于，现任联邦政府大幅扩大了快速遣返程序，允许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迅

速驱逐非公民；及 

鉴于，在明尼阿波利斯，"都市突击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已导致超过 

4,000 人被捕，两名居民被联邦移民官员杀害；及 

鉴于，民事移民执法完全由联邦政府负责，金县无法干预或协助此类活动；及 

鉴于，金县遵守华盛顿州立法机构于 2019 年通过的《保持华盛顿工作法》（Keep 

Washington Working Act），该法案禁止州和地方执法机构询问移民狀況，并禁止

向联邦移民当局提供资讯用于民事移民执法，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及 

鉴于，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违背金县意愿，征用与民事移民执法活

动相关的县财产和资源；及 



 

 

鉴于，《金县宪章》（King County Charter）第 320.20 条规定，县执行长应监督本

宪章设立或县议会建立的所有行政办公室和部门；及 

 

鉴于，《金县宪章》第 320.20 条规定，县执行长应为本县的治安官，并应在本县

执行和实施所有法令及州法律；及 

鉴于，在 2025 年，金县议会採納了一项名为 “欢迎金县”（Welcoming King 

County）的动议，加强了本县不协助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承诺，并承诺为移民和

难民社区提供更多支持，以及第 19963 号条例，将关键要求扩展适用至县承包

商；及 

鉴于，在 2026 年，金县议会采纳了一项全国首创的动议，呼吁美国国会为国土安

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的任何拨款设立重要的保障措

施；及 

鉴于，金县执行长吉尔梅．扎希莱（Girmay Zahilay）已指示包括金县治安官办公

室的所有县级部门，不得协助在金县开展的联邦民事移民执法行动；及 

鉴于，联邦政府已表明，在美国其他城市可能会出现移民执法行动急升的情况，

此举可能导致拘留和驱逐航班的数目增加；及 

鉴于，对移民突袭的恐惧正在扰乱金县居民的日常生活，许多移民和难民居民表

示，他们害怕上班、上学、就医或向当地执法部门报案，导致社区安全状况恶化；
及 

鉴于，情势瞬息万变，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县级应变措施，以捍卫金县移民和

难民社区的权利和尊严； 

 

 



 

 

因此本人，金县执行长吉尔梅．扎希莱（Girmay Zahilay），特此颁令如下： 

第一部分： 设立欢迎县小组委员会（Welcoming County Subcabinet）  

为重申我们的价值观，并确保金县继续对移民和难民社区保持包容和欢迎，金县执

行长办公室将成立一个新的 “欢迎县小组委员会”（简称 “小组委员会”）。 小组委

员会将由副金县执行长（或其指定人员）召开及主持，并由新设立的移民和难民政

策顾问职位（或金县执行长办公室的代表）负责人员配备。 小组委员会将定期召

开会议，讨论并制定政策、预算和行政活动提案，以加强金县对受联邦民事移民执

法影响的居民，特别是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的支持和保护。  

小组委员会将包括以下机构的代表： 

1. 金县执行长办公室； 

2. 金县公共辩护部； 

3. 金县社区和人类服务部； 

4. 金县公共卫生局； 

5. 金县地方服务局； 

6. 金县大都会交通局； 

7. 金县应急管理办公室； 

8. 金县行政服务局；  

9. 金县治安官办公室； 

10. 金县人力资源局； 

11. 金县成人及青少年拘留部； 

12. 金县自然资源及公园局；及 

13. 金县信息技术局 



 

 

金县移民及难民委员会与金县检察官办公室也将受邀参与该小组委员会。 

该小组委员会应每月向金县执行长办公室提交简报，当中包括： 

• 与社区合作伙伴的互动，包括在金县的移民小企东主、服务提供商，以及为

移民和难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各类组织； 

• 与包括华盛顿州、金县内各市政府、邻近各县以及联邦合作伙伴在內的其他

司法管辖区合作； 

• 有关金县移民和难民社区所面临的顾虑和威胁的最新信息； 

• 拟议行政改革措施，可在金县执行长现有的职权范围内立即实施；以及 

• 需经金县议会采取行动的拟议条例修订与预算提案。 

小组委员会将与金县议会合作探讨一项条例，旨在对金县非建制地区新建拘留设施

的开发实施暂缓令，并对县属和县管制的房产设定额外限制。  

第二部分： 优先考虑紧急援助资源 

金县执行长办公室将会识别服务于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的各类组织调配资

源，以满足居民当前和紧急的需求。这些居民由于其移民身份，直接受到联邦政府

强硬的民事移民执法行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金县执行长预算办公室将拨款 200 万美元作紧急援助资金，以满足金县

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不断涌现的需求，当中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援助等住屋

支援、法律援助以及食物援助。 

第三部分： 执法和公共安全  

 

金县执行长指示金县治安官办公室在 2026 年 3 月 16 日前制定指导方针，明确 



 

 

金县治安官办公室针对联邦执法人员潜在非法行为的拟定应对计划。 该指导方针

必须包含针对以下情況的处置规程信息：即如何回应公众拨打 911 举报涉及联邦执

法人员与公众之间已证实或疑似非法互动的情況。 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的明确规程：  

• 核实未出示官方证件的执法人员身份；  

• 建立适当的文档，包括使用隨身摄像机记录录像；  
• 关于警员如何应对涉及金县居民和联邦执法部门之间冲突的指导意见。   

金县执行长还指示金县治安官办公室制作公开资料，内容包括治安官办公室所担当

的角色和职责、协助公众识别和区分治安官下属警员与联邦移民官员的资源、其他

语言的信息，以及常见答问 (FAQ) 资源。  

第四部分： 支持社区教育和应变对策 

金县执行长指示金县所有部门： 

• 对其政策和规程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完全遵守《保持华盛顿工作法》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Act）、《法院向所有人开放法案》（Courts 

Open to All Act）和《金县法典》（King County Code）的第 2.15 条。 

• 支持社区教育和了解你的权利（Know Your Rights）倡议，当中包括但不限于

与合作伙伴协调，以扩大有关社区资源、法律和公民权利等不同语言信息的

覆盖范围，并协助公众更容易获得这些资源。 

第五部分： 确认 PFC‑7‑1‑1‑EO 号行政命令及金县国际机场的透明度  
 

金县执行长承诺支持 PFC-7-1-1-EO 号行政命令（“金县国际机场 - 机场使用作移民

遣返的透明度”），并进一步指示金县国际机场： 



 

 

• 与金县信息技术局合作，升级并安装更多监控摄像镜头，向公众提供更高的

透明度。  

• 于 30 天内向金县执行长办公室提交一份计划，在机场内提供更完善的公众

监察空间，确保在机场运营期间随时可用。 

第六部分： 限制在县属及县管制的建筑物和固定房产内展开民事移民执法活动 

 

金县执行长指示各部门立即对县属及县管制的房产实施以下限制： 

除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在县属及县管制建筑物或其他固定房产的非公共范围

内展开任何民事移民执法活动。 本限制仅适用于县属及县管制的停车场、空地、

建筑物或车库。 这些范围不得用作移民执法活动的集结地、处理场所或行动基

地。 就本政策而言，“集结地” 是指用于集合、调动和部署车辆、设备或物资，以

及相关人员为其展开民事移民执法行动的范围，此类范围在此受到限制。 此项限

制不适用于供行人和车辆通行的公共路权区域，亦不适用于金县国际机场。  

金县执行长指示欢迎县小组委员（Welcoming County Subcabinet）在 60 天内确定

是否有其他县属或县管制的房产，可以在其上可行地实施针对民事移民执法的限制

措施。 

第七部分： 参与联邦倡议活动 

金县执行长办公室将与华盛顿州联邦国会代表团合作，倡导在未改变其目前危险且

可能非法的政策和程序之前，不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简称 ICE）提供额外资金。 

第八部分： 生效日期 

本行政命令自发布之时起立即生效。 

日期：2026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吉尔梅．扎希莱（Girmay Zahilay） 

 金县执行长 


